行车操作工岗位工作标准
Q/HYZ. 3030.014－2007

	范 围
	本标准规定了行车操作工的岗位资格、职责权限、工作内容与要求等内容。本标准适用于行车操作工岗位。

	岗位基本资格要求
	职业道德
	忠心职守、尊敬领导，服从指挥

	
	文化专业
	初中以上学历

	
	职业资格
	经质量技术监督局组织的职业资格培训，并有上岗操作证

	
	工作经历
	有一年以上行车操作经验

	
	身体要求
	身体健康、年龄20~50周岁

	职  责
	行驶时注意轨道上有无障碍物﹔吊运高大对象妨碍视线时，两旁应设专人监护。严格遵守“十不吊”：A.超过额定负荷﹔B.信号、重量不明，光线暗淡C.吊物和附件捆绑不牢，不符合安全要求﹔D.行车吊重物直接进行加工﹔E.歪拉、斜吊﹔F.工件上站人或浮有活动物﹔G.带棱角缺口未垫好﹔H.埋在地下的对象﹔I.氧气瓶、乙炔发生器等具有爆炸性物品﹔J.怕受撞击、易燃、易爆品或铸液过满等。起吊时手不准握在绳索与对象之间，吊物上升严防撞顶或碰击。使用拖挂线电气的激活开关，绝缘必须良好，正确按动电钮并注意站立位置。

	权  限
	操作机器

	岗位工作要求
	1、严格遵守公司的相关规章制度
2、随时听从上司的调遣，及时完成上司临时安排的任务
3、开车前应认真检查机械、电气和防护装置是否完好﹔控制、制动、限位、电铃、紧急开关等主要安全附件是否可靠，禁止带病作业。
4、工作停歇时不得将重物悬空停留。运行中地面有人或落放吊物时应鸣号。严禁吊物有人头上通过，吊运的对象离地不得1.5超过米高。
5、夜间作业应有充足的照明。
6、检修行车应停在安全地点、切断电源挂上“禁止合闸”警示牌。

	记录
	操作记录

	考核
	按QIHYG2015.004-2007绩效考核管理规定进行考核

	附   录
	直接上级
	生产科长

	
	直接下级
	无

	
	周边关系
	和各班组长交流

	
	职业发展
	成为熟练的技术工人

	
	起草单位
	华仪电器集团有限公司

	
	主要起草人
	项海滨

	
	标准批准
	华仪集团公司标准化委员会批准,2007-01-01发布,2007-01-15实施


